
第1頁/共25頁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表位設置原則」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1 

 

 

 

 

 

 

 

 

 

 

2 

 

 

 

3 

 

 

 

五、總表、專用表及直接

表設置： 

（一）表位應設置於基

地內緊臨道路

建築線內沿或

建築線內退縮

留設無遮簷人

行道邊緣之空

地、騎樓或樓梯

間內等空間，應

避開公眾通行

、人行道、無障

礙坡道、車道或

停車空間，且不

得設於地下室

頂板上方，如圖

1。 

（三）總表、專用表及

直接表之自動

讀表（AMR）裝

置方式，如圖2。 

 

 

 

 

 

 

 

 

五、總表、專用表及直接

表設置： 

（一）表位應設置於基

地內緊臨道路

建築線內沿或

建築線內退縮

留設無遮簷人

行道邊緣之空

地、騎樓或樓梯

間內等空間，應

避開人行道、車

道或停車空間

，且不得設於地

下室頂板上方

，如圖 1。 

 

 

（三）總表、專用表及

直接表之自動

讀表（AMR）裝

置方式，如圖

10。 

 

 

 

（四）地面層智慧表裝

置圖(小型水表

箱-AMR 專用)，

如圖 13。 

 

 

 

 

 

 

 

 

 

 

加列表位應避

開設計地點。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本項刪除。原

圖13地面層智

慧表裝置圖

(小型水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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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AMR 專用)與

圖10地面層智

慧表裝置圖

(總表、直接

表、專用表)中

表位配置差異

部分已於圖 10

中加註修正。

另 AMR 專用小

型水表箱尺寸

已加繪於圖 5

中小型表箱尺

寸圖。 

 

 

 

 

 

 

 

 

4 

 

 

 

 

 

 

 

 

 

 

六、分表設置： 

（二）立式表位各樓層

之排序依樓層

由下（低樓層）

而上（高樓

層）、由右（低

樓層）而左（高

樓層）依序排

列，如圖 3，如

設公共分表者

以設於最下層

為原則；設置立

式表位之水表

固定架時，如圖

3，應注意各水

表（中、小表）

的垂直距離不

得小於 25 公

分，以避免位於

六、分表設置： 

（二）立式表位各樓層

之排序依樓層

由下（低樓層）

而上（高樓

層）、由右（低

樓層）而左（高

樓層）依序排

列，如圖 2，如

設公共分表者

以設於最下層

為原則；設置立

式表位之水表

固定架時，如圖

2，應注意各水

表（中、小表）

的垂直距離不

得小於 25 公

分，以避免位於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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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5 

 

 

 

 

 

 

 

6 

 

 

 

 

 

 

 

 

 

 

7 

 

 

 

 

 

 

8 

 

 

 

下方的水表其

表蓋無法完全

掀開，固定架不

得影響伸縮表

由令及表後由

令操作使用；屋

頂平面式表位

裝置方式，以面

向出水口由右

至左依序排

列，如圖 4。平

面式表位下水

管中心間距，如

圖 4 表 1。 

（三）分表有多種口徑

時，應以 50 毫

米以上、40毫

米以下，分區分

別設置；50毫

米以上應採平

面式表位裝

置，如圖 4。 

 

 

 

（四）各分表應以不脫

落紅色油漆或

壓克力牌標明

門牌號碼，其中

新建物另應以

不銹鋼牌標示

所屬門牌號碼

下方的水表其

表蓋無法完全

掀開；屋頂平面

式表位裝置方

式，以面向出水

口由右至左依

序排列，如圖

3-1。平面式表

位下水管中心

間距，如圖 3表

1。 

 

 

 

（三）分表有多種口徑

時，應以 50 毫

米以上、40毫

米以下，分區分

別設置；50毫

米以上應採平

面式表位裝

置，如圖 3-2。 

 

 

 

（四）各分表應以不脫

落紅色油漆或

壓克力牌標明

門牌號碼，新建

物應以不銹鋼

牌標示所屬門

牌號碼。 

 

 

為日後裝表、

換表需求，增

列立式表位固

定架設置應注

意事項。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為利現場及日

後設計人員檢

核表位正確性

，規定標示牌

之門牌號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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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9 

 

 

 

 

 

 

10 

 

 

 

 

 

 

 

 

及表位編號，並

加註「遷移水表

請洽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

02-87335678」

。樓層門牌地址

標示方式，如圖

5。 

 

（六）樓中樓或無公共

樓梯通往屋頂

者，表位得集中

設於一適當樓

層或分層設於

管道附近公共

設備空間，如圖

6-1。 

 

 

（七）中間水池供水之

分表以集中平

面式設置於該

層樓板，如圖

6-2，或於其下

適當樓層採立

式裝置。 

（八）表位優先設置於

屋頂，並宜設置

於其室內空

間，其餘得分層

集中設於管道

附近公共設備

 

 

 

 

 

 

 

 

 

（六）樓中樓或無公共

樓梯通往屋頂

者，表位得集中

設於一適當樓

層或分層設於

管道附近公共

設備空間，如圖

4-1。 

 

 

（七）中間水池供水之

分表以集中平

面式設置於該

層樓板，如圖

4-2，或於其下

適當樓層採立

式裝置。 

（八）表位優先設置於

屋頂，並宜設置

於其室內空

間，其餘得分層

集中設於管道

附近公共設備

註方式，並加

註圖面表位編

號。另為避免

日後用戶任意

遷移表位，造

成表後管線錯

接，加註提示

文字。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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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11 

 

 

 

 

 

 

 

12 

 

 

 

 

13 

 

 

 

 

 

 

 

 

 

 

 

 

 

 

14 

 

 

空間並獨立區

隔，如圖 6-3。 

 

 

（九）集中設置分表之

自動讀表（AMR）

裝置，須以傳輸

線（或無線傳

輸）連結至集中

器，如圖 7。若

分表採各樓層

設置時，應預埋

傳輸線套管

（EMT 管）穿越

各樓層間。傳輸

線套管須預留

穿繩，且各樓層

間管線不得錯

位設置，如圖

8，並於傳訊器

箱體正面以不

脫落紅色油漆

加註「訊號傳輸

設備不得遷移

遮蔽」。 

（十）集中器裝設位置

要有 110V 電源

插座並設置於

屋內，施工應符

合「用戶用電設

備裝置規則」相

關規定。 

空間並獨立區

隔，如圖 4-3。 

 

 

（九）集中設置分表之

自動讀表（AMR）

裝置，須以傳輸

線（或無線傳

輸）連結至集中

器，如圖 11。

若分表採各樓

層設置時，應預

埋傳輸線套管

（EMT 管）穿越

各樓層間，如圖

12。 

 

 

 

 

 

 

 

 

 

（十）集中器裝設位置

要有 110V 電源

插座並設置於

屋內，施工應符

合「屋內線路裝

置規則」相關規

定。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加註傳訊器箱

體及傳輸線套

管設置應注意

事項。並依圖

出現順序調整

圖號。 

 

 

 

 

 

文字修正，依

107 年 7月 17

日經濟部經能

字第

10704603420

號令「屋內線

路裝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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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15 

 

 

 

 

 

 

 

 

 

 

 

 

 

 

 

 

 

 

 

（十一）設於管道間

時，表架正前方

壁面應設開

口，以利日後換

表及維護。壁面

開口高度依分

表架數而定，至

少 1公尺高，採

雙邊設表架

時，壁面開口寬

度至少 1.8 公

尺；採單邊設表

架時，壁面開口

寬度至少 80 公

分。表架設置以

靠內牆為原

則，表架中心線

離開口面至少

80 公分，壁面

開口門檻高度

不得高於 30 公

分，如圖 9。 

 名稱修正為「

用戶用電設備

裝置規則」。 

 

為規範設於管

道間之分表，

日後維護工作

能順利進行，

規定相關表架

前壁面之開口

尺寸、門檻高

度及表架與牆

面間距。 

 

 

 

 

16 

 

七、表箱體結構： 

（一）大型表箱框架、

蓋板及中小型

表箱（規格如圖

10）原則由申請

人向本處購買

七、表箱體結構： 

（一）大型表箱框架、

蓋板及中小型

表箱（規格如圖

5）原則由申請

人向本處購買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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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17 

 

 

 

 

 

18 

後自行安裝，申

請人若需自行

製作安裝者，得

檢附設計圖經

本處核可後施

作。 

（五）口徑 50 毫米以

上者，箱體設置

如下： 

1.由申請人以場鑄

鋼筋混凝土施作

並預留套管及排

水設施如圖 11，

其尺寸、表箱結構

與安全由設計建

築師負責。 

4.預留 25 毫米導管

及崁入式不銹鋼

（國家標準 304）

箱框，以利裝置遠

隔傳輸讀表顯示

器或自動傳輸設

備。 

 

後自行安裝，申

請人若需自行

製作安裝者，得

檢附設計圖經

本處核可後施

作。 

（五）口徑 50 毫米以

上者，箱體設置

如下： 

1.由申請人以場鑄

鋼筋混凝土施作

並預留套管及排

水設施如圖 6，其

尺寸、表箱結構與

安全由設計建築

師負責。 

4.預留 25 毫米導管

及崁入式不銹鋼

（SUS304）箱框，

以利裝置遠隔傳

輸讀表顯示器或

自動傳輸設備。 

 

整。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文字修正，依

自來水用戶用

水設備標準第

19 條修正。 

 

 

19 

 

 

 

 

 

八、表位零件裝置： 

（一）地下式大表位如

圖 12。 

（二）地上式表位如圖

13 及圖 14。 

 

 

 

八、表位零件裝置： 

（一）地下式大表位如

圖 7。 

（二）地上式表位如圖

8、圖 9、圖 14

及圖 15。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另為新建

案推廣總表、

專用表及直接

表採用地上式

表位，並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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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20 

 

 

 

 

（三）立式分表裝置方

式如圖 3，平面

式分表裝置方

式如圖 4。 

 

 

 

 

 

（三）立式分表裝置方

式如圖 2，平面

式分表裝置方

式如圖 3。 

 

表位設置適用

困擾，原圖號 8

、9予以刪除。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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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用戶表位設置原則」圖說修正說明表 
 

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 依本原則第 5

條修正說明內

容，修正子圖

編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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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2 增列傳輸線套

管轉角、傳訊

器箱體正面警

語、新建物採

用地上式表位

優先採用表位

架方式設置、

給水外線埋深

、逆止閥、表

後制水閥、本

處得視案場環

境情況採有線

或無線傳輸設

定等規定。為

傳訊器箱體內

增設電源，修

正箱體尺寸。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原圖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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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3 標示水管固定

架側視圖中之

固定架；修訂

說明 1中抄表

台設置方式；

修訂說明 3中

本處連絡電

話；增繪水表

及由令長度圖

表中表後由令

之隱蔽部分。

修正圖名，以

統一圖名表示

方式。圖號修

正，依圖出現

順序調整(原

圖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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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4 增訂以角鐵固

定集水管。修

正預留裝表間

距(A 值)單位

。大表表前制

水閥加註採用

球塞閥或蝶閥

。修正圖名，

以統一圖名表

示方式。圖號

修正，依圖出

現順序調整(

原圖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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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5 新增圖號，提

供門牌地址標

示牌範例，俾

利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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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6 文字修正，統

一用語。圖號

修正，依圖出

現順序調整(

原圖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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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7 增列提供傳訊

器電源方式、

傳輸線套管轉

角、傳訊器箱

體正面警語、

新建物採用地

上式表位優先

採用表位架方

式設置、給水

外線埋深、本

處得視案場環

境情況採有線

或無線傳輸設

定等規定。為

傳訊器箱體內

增設電源，修

正箱體尺寸。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原圖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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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8 增列提供傳訊

器電源方式，

及傳訊器箱體

正面警語、本

處得視案場環

境情況採有線

或無線傳輸設

定等規定。為

傳訊器箱體內

增設電源，修

正箱體尺寸。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原圖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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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9 新增圖號，提

供立式表位設

於管道間時管

道間開口範例

，俾利遵循。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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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0 依本處 111 年

3 月 7 日版水

表箱規範修訂

。圖號修正，

依圖出現順序

調整(原圖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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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1 修訂傳訊器箱

體尺寸、傳輸

線套管轉彎處

彎角為不得影

響穿繩配線；

增訂說明 2表

箱框架及蓋板

向本處購買後

自行安裝。圖

號修正，依圖

出現順序調整

(原圖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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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2 修訂原「預留

距離、蓋板數

及表箱型式表

」為「表位預

留距離、蓋板

數及表箱型式

表」，並增列預

留裝表間距欄

位；各型大表

位加註預留裝

表間距，及文

字修正；依自

來水用戶用水

設備標準修正

說明 4不銹鋼

材質表示方式

。圖號修正，

依圖出現順序

調整(原圖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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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3 修正表位架外

線凸緣預留方

式，以利本處

外線施工時銜

接。圖號修正

，依圖出現順

序調整(原圖

14 號)。圖名

修正，原圖號

8刪除，故修

正為無序號圖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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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4 圖號修正，依

圖出現順序調

整(原圖 15 號

)。圖名修正，

原圖號 8刪除

，故修正為無

序號圖名。 



第23頁/共25頁 

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5 本圖刪除。為

新建案推廣總

表、專用表及

直接表採用地

上式表位，並

避免表位設置

適用困擾，予

以刪除。 



第24頁/共25頁 

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6 本圖刪除。為

新建案推廣總

表、專用表及

直接表採用地

上式表位，並

避免表位設置

適用困擾，予

以刪除。 



第25頁/共25頁 

項次 圖說修正 修正說明 

17 刪除，相關規

定已列於原圖

號 5及 10(新

圖號10及2)。 

 


